1、 运营维护
（一）每日维护
每日远程检查仪器运行状态, 检查数据传输系统是否正常，如发现数据有持续异常情况，应立即进行标记，并前往站点进行检查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每周维护
每周至少一次对监测系统进行现场维护，现场维护内容包括：
1.检查各台自动分析仪及辅助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主要技术参数，判断运行是否正常。
2.检查自来水供应、泵取水情况，检查内部管路是否通畅，仪器自动清洗装置是否运行正常，检查各自动分析仪的进样水管和排水管是否清洁，必要时进行清洗。定期清洗水泵和过滤网。
3.检查站房内电路系统、通讯系统是否正常。
4.检查各仪器标准溶液和试剂是否在有效使用期内，按相关要求定期更换标准溶液和分析试剂。
5.观察数据采集传输仪运行情况，并检查连接处有无损坏, 对数据进行抽样检查，对比自动分析仪、数据采集传输仪及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是否一致。
（三）每月维护
1.检查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的内部试管是否污染，必要时进行清洗，检查采样部分、计量单元、反应器单元、加热器单元、检测器单元的工作情况，对反应系统进行清洗。
2.对在线监测仪器进行一次保养，对水泵和取水管路、配水和进水系统、仪器分析系统进行维护。对数据存储/控制系统工作状态进行一次检查，对自动分析仪进行一次日常校验。检查监测仪器接地情况，检查监测用房防雷措施。
（四）每季度维护
每季度至少一次检查水质在线监测设备的水样导管、排水导管、活塞和密封圈，必要时进行更换。
（五）其他预防性维护
1.保持机房、实验室、监测用房（监控箱）的清洁，保持设备的清洁，避免仪器振动。
2.保证监测用房内的温度、湿度满足仪器正常运行的需求。
3.保持各仪器管路通畅，出水正常，无漏液。
4.对电源控制器、空调等辅助设备要进行经常性检查。
5.其他按相关仪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仪器维护保养、易耗品的定期更换工作。
（六）维护记录
操作人员在对系统进行日常维护时，应作好巡检记录，巡检记录应包含该系统运行状况、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况、系统校准工作等必检项目和记录，以及仪器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其他检查项目和校准、维护保养、维修记录。
（七）故障维修
1.若设备出现故障及质量问题，供应商在收到通知后2小时内做出响应及解决方案，4小时内到现场。
2.对于一些容易诊断的故障，如电磁阀控制失灵、膜裂损、气路堵塞、数采仪死机等，可携带工具或者备件到现场进行针对性维修，此类故障维修时间不应超过2小时，不易诊断和维修的仪器故障，若48小时内无法排除，投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与本项目相同型号备用仪器使用。
3.仪器经过维修后，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应确保维修内容全部完成，性能通过检测程序，按国家有关技术规定对仪器进行校准检查。若监测仪器进行了更换，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应对仪器进行一次校验和比对实验。
4.若数据存储/控制仪发生故障，应在12小时内修复或更换, 并保证已采集的数据不丢失。
5.在线监测设备因故障不能正常采集、传输数据时，应及时向环保有关部门报告，必要时采用人工方法进行监测。
（八）校准校验及技术参数
1.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实际水样比对试验和质控样试验，进行一次现场校验（可自动校准或手工校准）。
2.实际水样比对试验结果应满足HJ/T353-2007表1中规定的性能指标要求，质控样测定的相对误差不大于标准值的±10%，实际水样比对试验或校验的结果不满足表1中规定的性能指标要求时，应立即重新进行第2次比对试验或校验，连续三次结果不符合要求，应采用备用仪器或手工方法监测。备用仪器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应对仪器进行校验和比对试验。
3.每季进行重复性、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试验。
二、商务要求
1.报价
（1）运营维护费：含人工及差旅费、确保设备完好并正常运行的备品备件及维修费、单次试剂费、强制检定费用、年费用合计等。
（2）付款期限：运营维护费每满半年结算一次
2.如有环保相关检查，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医院迎检，并配合医院完成环保相关部门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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